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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動機去建立個人選票，為了達到此一目標，有些立委強調

選區服務，有些立委強調立法問政。在 2005 年 6 月將區域立委

改為單一選區制，那麼，當選舉制度變革之後，立委的代表行

為是否因為選制改變而有所調整？本研究以質化與量化為資料

蒐集方法，聚焦在第五屆到第七屆區域立法委員（任期自 2002
年 2 月到 2012 年 1 月）。研究發現顯示：新選制下的立委較過

去更強調選區服務，他們花更多的時間與資源在選區，且對選

區服務的態度更為慎重，不僅作更多的選區服務，且服務的內

容更為廣泛多元。然而，他們也不偏廢立法問政，只是在資源

與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會用更策略性的方式來從事立法問政：

他們將立法權委任行政機關，然後僅加以小幅度修改，提出一

到兩個條文的提案，甚至於有時他們會去與其他立委共同提

案，這種立法型態在舊制下就有，但是在新制下更被增強。最

後，當立委真的在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無法兩全，而必須二者

擇一時，立委仍會以選區服務為重。  
 

關鍵詞：選區服務、立法問政、選制改革、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

渡投票制、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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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會在民主制度的設計上，一方面是反映各自選區的利益與意

見的代議機體；另一方面又是國家整體制訂法律的機體。也因此，

國會議員有兩個主要任務，一個是選區服務，另一個是立法問政；

前者泛指在選區的各種工作，諸如為選民作個案服務、為選區爭取

預算與建設經費；後者泛指在國會中的各種工作，諸如制訂法律、

通過決議、審查預算、監督行政。國會議員的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

二者既為兩難，又為互補。之所以為兩難，是因為兩個主要理由：

第一，國會議員的時間與資源有限，若將較多的時間與資源置於國

會，可能會疏於選區服務；反之，若將較多的時間與資源置於選區，

可能會疏於立法問政，結果誠如 Fiorina(1989) 所指出的，美國國會

議員將許多時間置於選區，以致於國會只淪為「星期二到星期四的

俱樂部」，而國內學者黃秀端(1996) 也指出我國立委在選區服務與

立法問政上有兩難。第二，國會議員的選區與國家整體的利益有時

會相衝突，此時國會議員面臨到是堅持選區利益或維護國家整體立

法完善的兩難。但是在另一方面，國會議員在選區與國會的工作也

可能互為幫補，這是因為國會議員可以將選區的意見與需求表達給

國會，使國會既滿足選區的需求，又制訂適當的法律與政策。而國

會議員為了獲得國會同僚的協助立法，在平日就必須與他們保持友

善的關係，誠如一位美國國會議員所說的：「國會議員有兩個選區，

一個是在家鄉的選民，一個是在國會的同僚，為了要服務在家鄉的

選民，也必須要服務好國會的同僚」（Davidson and Oleszek, 2002: 

6），這也說明了國會議員在選區與國會的工作互為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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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區域立委過去在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multi-member 

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以下簡稱 SNTV）之下，

有強烈的動機去建立個人選票，亦即使選民投票給立委，是因立委

本身的理由而非因政黨或其它的理由。為了達到此一目標，立委有

兩個基本策略：第一是集中選票策略：集中服務於某一小群選民，

與其建立深厚的恩庇侍從  (patron-client) 關係，平常為其選區服

務，帶好處給他們，使其在選舉時報以選票支持；第二是分散選票

策略：並不特別服務於某一地區或特定選民群，而是普遍地服務於

所有選民，或者較勤於立法問政，甚或頻上媒體以博取知名度，如

此雖然不會在某一個地區或人群中獲得特別高票，但集結不同地區

與不同選民群的選票支持，也可當選。基本上立委可以在這兩種策

略上作選擇，或者較偏於第一種，或者較偏於第二種，若偏於第一

種，則可能較偏重服務選區，若偏於第二種，則可能較偏重立法問

政，比較極端的是只專注於選區服務，或者反之只專注於立法問政，

但多數都在這兩個極端中選擇某種比例的混合策略。  

在 2005 年 6 月 7 日通過的修憲案將立委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

相對多數與政黨比例代表的混合制。區域立委選制改為單一選區相

對多數制，那麼，當選舉制度變革之後，立委在選區服務與立法問

政的相對比重上，是否因為選制改變而有所調整？是否在新選制

下，立委更加強調選區服務？那麼，立委如何兼顧制度上對其選區

服務與立法問政的要求？  

本研究以第五屆到第七屆立法院（2002 年 2 月到 2012 年 1 月）

為分析的焦點，如此方能充分掌握從舊選制到新選制下立委的問政

動機與行為模式的轉變。以下將首先檢視相關的文獻；接著就本研

究的理論與假設加以說明；然後進行實際經驗資料的分析，著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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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在新舊選制下，立委如何進行選區服務、如何進行立法問政，

並且說明當立委在時間與資源有限下，如何平衡選區服務與立法問

政；最後對於研究結果加以討論。  

二、文獻檢閱 

誠如 Mayhew (1974) 所言，以當選連任為主要目的的國會議

員，其在國會裡的行為必定與選舉的因素有關，也因此有關選舉制

度與國會議員代表行為的研究在國會研究的領域可謂汗牛充棟。以

下分就國外與臺灣在這方面的研究狀況加以說明。  

(一) 選舉制度與國會議員的代表行為 

國會議員若需要靠自己而非政黨來尋求連任，那麼國會議員自

然有動機去獲得個人選票  (personal vote)，亦即國會議員憑藉自己

的個人特質、資歷、表現等而獲得選票，而非憑藉政黨或其它非個

人因素而獲得選票，而獲得個人選票的一個重要途徑是選區服務

(Cain et al. 1984; 1987)。Carey 與 Shugart (1995) 有系統的檢視世界

各國選舉制度對於國會議員尋求個人聲望或政黨聲望的動機，發現下

列因素會導致國會議員候選人追求個人聲望：當黨領袖愈不能控制候

選人的提名與在黨名單上的順序、當同黨候選人的得票不合併計算、

當選民是投給單一候選人；同時，若有黨內競爭，則選區的規模愈大，

候選人愈有建立個人聲望的動機。根據上述標準，他們指出在單一選

區而政黨候選人名單屬開放式的（譬如實行初選）、開放式政黨比例

代表制，以及 SNTV 制之下的國會議員，會有強烈的追求個人聲望的

動機；反之，在單一選區而政黨能控制候選人名單、政黨名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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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制之下的國會議員，會有強烈的追求政黨聲望的動機。  

在 Carey 與 Shugart (1995) 的比較架構下，我們能理解雖然英

國與美國都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但是因為政黨領袖對於國會議

員的影響以及選民投票考量的差異，而對國會議員的影響大有不

同，英國政黨領袖較有能力去影響其國會議員的當選，因此國會議

員比較會有動機以集體的行動和政黨的標誌作為競選的主軸，如此

選民按照政黨與國家整體政策作為投票依據，而非以個別的國會議

員候選人或地區利益為投票選擇的基礎，其結果候選人當選之後尋

求個人聲望的動機減小  (Cox, 1987: 45-67) ；反之，由於美國國會

議員需要贏得初選與當選，所以相當仰賴選區，有相當強烈的追求

個人聲望的動機。也因此美國國會議員一向被指出是相當顧慮選區

需求的（Fiorina, 1989; Jacobson, 1992; Kingdon, 1989; Mayhew, 1974; 

Miller and Stokes, 1963），不僅作各樣的選區服務(Fenno, 1978)，也

通過各種預算分配，與透過肉桶立法帶各樣的好處到選區（Arnold, 

1979; Bickers and Stein, 1996; 2000; Lowi,1965;1979; Stain and 

Bickers, 1994）。且當政黨領袖在推動與一般公眾利益有關的政策

時，考量到國會議員的選區取向，也會使用各種肉桶立法來籠絡國

會議員，以使政策可以順利過關（Arnold, 1990; Evans, 2004）。  

此外，許多跨國的研究都顯示出國會議員因為與選舉相關的因

素，而產生不同的代表問政型態。Norris (2004) 指出有四個因素影

響國會議員是否強調選區服務：選票結構（投給候選人、投給政黨、

雙重選票、
1 或偏好選票

2

                                                        
1. 雙重選票指混合選制，選民一票可以投給候選人，一票投給政黨。 

）、政黨提名是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選

2. 偏好選票指開放式的政黨名單，選民雖然是投票給政黨，但可以在政黨名單內挑選偏

好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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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規模、以及是否有對國會議員的屆期加以限制。他並將選票結構

與政黨提名作為判斷國會議員代表取向的兩個面向，指出若愈是強

調投給候選人的選制，且政黨提名愈是強調地方分權，則國會議員

愈會強調個人選票，重視地方對其的課責性與特殊利益的授與，並

且黨紀微弱；反之，若愈是強調投給政黨的選制，且政黨提名愈是

強調中央集權，則國會議員會愈強調政黨選票，重視計畫性的利益

授與，並且黨紀堅強（Norris, 2004：233）。此外，Norris也指出若

選區規模愈小，則國會議員愈會強調個人選票—強調他們的首要工

作是代表其選區，由於Norris沒有國會議員部份的經驗資料，因此

他是以選民的角度為出發點，他發現選區規模愈小，選民愈會與國

會議員接觸，且愈能夠認識國會議員  (Norris, 2004: 242-243)。  

另外，Crisp 等人  (2004) 研究六個總統制的拉丁美洲國家（阿

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宏都拉斯、委內瑞拉），發

現若選舉制度愈強調個人選票，或政黨候選人的提名愈強調個人的

獨特性，則國會議員愈沒有動機提出計畫性與全國性的法案，總統

或執政黨較難推動計畫性的政策，若要推動，也通常需要負擔較高

的代價（譬如以提供特殊好處給國會議員以換取其支持）。甚且，

若國會議員面臨尋求個人選票的壓力，則選區愈大，國會議員面臨

的同黨競爭愈大，國會議員就會愈加強調地區的利益  (Crisp et al., 

2004: 843-44)。然而若國會議員的汰換率較高或連任的可能性較

小，則國會議員較不會尋求特殊利益的提案，也不會推動這類法案

的通過。此外，與總統同一政黨的國會議員由於有行政機關會提出

全國性的政策為其政黨聲望負責，因此會給予國會議員較多朝向個

人聲望努力的空間；反之，國會的反對黨往往與總統站在對立的立

場以爭取政治空間，因此比較有動機尋求政黨聲望。  

另外，Heitshusen et al. (2005) 針對英國、澳洲、加拿大、愛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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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紐西蘭五個西敏寺國家的國會議員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單一選

區的國會議員有 54%會將選區置於第一優先的地位，而相對的，複

數選區的國會議員僅有 21%會將選區服務置於第一優先的地位，而

且若來自邊緣選區，
3

另外，巴西的選舉制度是開放式名單的政黨比例代表制，國會

議員為了使自己可以與同黨的國會議員競爭，有尋求個人選票的強

烈動機，Ames (1995) 指出國會議員的選票愈集中在某些選區，愈

有動機提供好處給他的選區。此外，Amorim Nato 與 Santos (2003) 研

究也發現那些得票較為集中的國會議員，有提出滿足選區偏狹利益

法案的傾向。  

 則對選區的重視增加，此一發現顯示單一選

區的國會議員對於選區的重視甚於複數選區選出的國會議員。  

日本在 1994 年修改選舉制度，將 SNTV 選制改為單一選區與比

例代表的混合制，過去在 SNTV 之下，日本國會議員必須仰賴個人

選票當選，因此有相當強的動機去提供特殊的利益給選民，尤其是

自己背後的支持群與團體，而非選區內的所有選民  (Ramseyer and 

Rosenbluth, 1993；Scheiner, 2007）。而在選制修改之後，Hirano (2006) 

指出在單一選區的國會議員仍然傾向訴諸個人而非公共政策的傾

向，然而與過去不同的是，國會議員關注的選民較以前擴大，會試

圖與過去所沒有接觸到的選民群與團體建立關係，提供好處，不像

在過去僅照顧選區中的部份選民。  

此外，老牌的混合選制的國家德國，也提供我們可以檢視在同

一個政治生態下，不同選舉制度對國會議員的動機與行為的影響，

有研究發現指出單一選區的國會議員相較於政黨名單的國會議員，

                                                        
3. 邊緣選區指國會議員在選舉時與對手的得票較為接近，因此國會議員下次選舉是否能

夠當選較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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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強烈的動機加入可以宣稱其功勞的委員會，以帶好處到其選區  

(Lancaster and Patterson, 1990; Stratmann and Baur, 2002)。  

另外，針對採用混合選制的墨西哥發現，單一選區的國會議員

相對於政黨名單的國會議員傾向在國會中提出議案 (proposition) —

雖非真正的法案，但係個別國會議員針對政治、文化、經濟與社會

問題的宣言，且常伴隨著對某一地區特定計畫的直接金錢補助  

(Kerevel, 2010)。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憲法規定國會議員不得尋求

連任，因此連任動機對該國國會議員行為的假定並不適用，但是國

會議員的行為仍與其個人的職涯規劃有關，單一選區的國會議員在

任期屆滿後傾向尋求州或縣市政府的職位，而政黨比例代表制下的

國會議員在任期屆滿後傾向尋求黨職、中央政府職位、或與特定政

黨關係良好的利益團體職位（Kerevel, 2010: 5）。也因此，來自單

一選區的國會議員較政黨名單的國會議員更傾向突出個人的表現，

帶好處到選區。根據墨西哥的案例，若將國會議員的「連任」動機

與其行為的連鎖，擴大為「職涯規劃」動機與其行為的連鎖，似乎

也可以成立，連任只是國會議員職涯規劃的眾多項目之一，有些國

家的國會議員連任率較高，且國會議員的職位是一個值得追求的標

的，則其行為模式自然與連任動機有關；有些國家的國會議員連任

率較低，或有更好的政治生涯（如內閣閣員）的可能性，則國會議

員的行為模式自然可能與連任以外的職涯規劃有關。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得知：與選舉有關的因素，包括選舉制度

本身、候選名單是由政黨或選區決定、選民是投票給政黨、單一或

多個候選人、得票是集中或分散、是來自於邊緣選區或安全選區、

代表種類（是單一選區或政黨名單國會議員）等因素，都會相當程

度地影響國會議員的問政動機與行為。因此臺灣選舉制度的變革，

也提供我們一個準實驗的機會去檢視在同一個政治生態下，因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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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變革而產生的問政動機與行為的變化。  

(二) 台灣選舉制度與立委的代表行為 

針對臺灣立委的行為研究指出，過去區域立委在 SNTV 制度之

下，在選舉中大多是人人有希望，但個個沒把握，因此，立委有極

強的動機去獲得選民的認識與支持，以建立個人選票  (盛杏湲，

2000：104)，他們不僅要尋求當選，而且要多得選票以鞏固連任機

會與政治影響力。同時，由於立委面臨的是一個相當大的選舉區，

所以僅要獲得一個相當低百分比的選票即可當選，因此許多立委會

有緊緊的去抓住一群選民的動機，而緊緊的抓住一群選民的方式莫

過於去經營選區，與選區建立恩庇侍從的關係，平常提供選民服務，

譬如婚喪喜慶到場或地方建設的工程承包，使選民在選舉時報以選

票支持（黃秀端，1994），而同時在立法問政時傾向提出授與特定

選民群利益的法案（Sheng, 2006；盛杏湲，2014b；羅清俊、謝瑩蒔，

2008；羅清俊、廖健良，2009），並且積極為選區爭取各樣好處（羅

清俊，2004）。  

此外，立委會使用各種方法帶各樣的好處到其選區，Batto (2005) 

以 1992 到 2001 年（第二到第四屆）立委的委員會選擇為分析對象，

發現得票愈集中的立法委員有愈強的動機去參與金錢委員會（包括

財政、經濟、交通與預算審查時期的預算委員會），以有利於其去

尋租。事實上此一立委傾向去滿足一小部份與立委接觸的個人或團

體的看法，不斷地在許多研究中被指出，尤其在那些屬於顧客型政

治的法案－政策利益集中在少數特定團體，但是成本卻是由社會大

眾負擔－更是如此（蕭有鎮，1995；劉鳳珍，1996；黃秀端，1998）。 

針對立委立法問政的研究發現顯示，愈到晚近，立委提案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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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且立委提案大多是規模小、無黨派性、有相當濃厚的特殊利

益取向的色彩（Sheng, 2006; 2009），這一個現象說明了立委在立

法院中以特殊利益的立法，提供給選民利益，以換取其在政治上的

利益（無論是選票、政治獻金或經濟上的利益）。  

那麼，是哪一些因素影響立委傾向以特殊利益的立法來經營選

區？第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選區規模，Sheng (2006) 、羅清俊與廖

健良  (2009) 所作的研究發現指出：
4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立委的行為會相當程度受到選舉制度的影

響，在過去 SNTV 選制下，區域立委有傾向獲得個人選票的動機，

 選區愈小，立委愈有動機提

出授與選區特殊利益的立法，因為選區愈小，立委愈能夠去就立法

的結果宣稱功勞，同時也愈無法避免不提供特殊利益之後選民的懲

罰。其次，選區內的黨內競爭程度也會影響立委提案的動機， Sheng 

(2006) 發現若立委選區的黨內競爭程度愈高，愈會促使立委傾向去

提出特殊利益的提案。此外，立委的地方民意代表背景也會影響立

委提案的動機（Sheng, 2006）。另外，立委是否是執政黨籍也會影

響立委傾向以選區服務或以立法問政來執行其代表職責，由於執政

黨必須要為行政院的政策護航，因此有時不方便提出自己的提案，

且許多委員個人提案雖然能夠滿足選民的需求，但是卻也要增加國

庫的負擔，因此執政黨立委比較不傾向以立法問政的方式，而以選

區服務的方式來執行其代表的職責（王靖興，2009；盛杏湲，2003）。 

                                                        
4. 羅清俊與廖健良  (2009) 發現在第五屆時，選區規模對立委的分配政策的影響十分明

顯，選區愈小，立委愈會傾向提出分配政策的提案，但是在第六屆時，選區大小對立

委提出分配政策的影響沒有這麼凸顯。筆者認為這可能是由於第六屆立委面臨即將來

臨的新選制，其分配政策提案行為，已經不是反映出他們當選時的選區規模（大多選

區規模大於 1），而可能反映出新選制下的選區規模 (選區規模等於 1) 的特徵，但是

經由第五屆立委的研究，確實證明選區規模愈小，立委愈有動機勤於帶好處到選區，

與選區建立緊密的關係（Sheng, 2006; 羅清俊與廖健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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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會相當強調選區服務，傾向參與能尋租的委員會，並且會透過

特殊利益的立法或分配政策帶好處給選區，尤其是若立委的票源愈

集中、選區的規模愈小、選區的黨內競爭程度愈高、立委有地方民

代背景，或立委是執政黨籍則更傾向去經營選區。  

至於新選制下立委是否依然強調選區服務，連勝然  (2012) 針

對第六、七屆連任的立委進行深入訪談，指出選區「範圍」
5

三、 立委在新舊選制下的代表行為：理

論與假設 

 變大

的立委，選區服務增加；且選區範圍變大與不變的立委，都強調經

費與建設的爭取：至於選區範圍變小的立委，服務個案更為重要，

服務工作內容更為細緻，且對於紅白帖的態度更為慎重；至於選區

範圍不變的立委，則選區服務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另外Sheng (2009) 

針對第六屆底以及第七屆初期面臨新選制的立委加以分析，發現新

選制促使立委有愈強調選區經營的動機。本研究期望在這個基礎

上，進一步說明新選制下的區域立委如何在時間與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在綿密與深入的選區服務之外，去從事立法問政。  

在立委選制改革之前，總數 225 席的立委是以混合制方式產

生，其中有大約四分之三  (168 席) 是區域立委，由SNTV制產生，

每一選區根據選區選舉人數多寡，產生 1 至 13 席不等的議席，
6

                                                        
5. 連勝然  (2012) 文中使用「選區規模」一詞指涉選區幅員大小或選民數的多寡，然而

由於一般選區規模指的是選區應選名額，因此這裡用「選區範圍」一詞，以免讀者誤

會其意。 

 並

6. 在過去 SNTV 下，立委總席次與各選區規模經過數次調整，本文僅以選制修改前的第

六屆立委選制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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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約四分之一（49 席）是由政黨名單比例代表（PR）制產生，此

外另有 8 席原住民立委，由SNTV制產生  (見表一)。在 2004 年 8 月，

立法院通過選制改革的憲法修正案，將立委總席次減半為 113 席，

並將區域立委選制由SNTV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SMD）。此

一修憲案在 2005 年 6 月由國民大會複決通過，也因此，於 2005 年

2 月就職的第六屆立委，知道他們在尋求連任時會面臨新選制，而

許多立委輔一上任，就為下屆立委連任鋪路，有些立委開始重新規

劃選區服務的範圍，甚至遷移選區服務處的位置，接觸以前沒有觸

及的選民群。  

在舊選制下，由於每一選區不止一名當選人，大的政黨通常在

一選區不止提名一名候選人，由於政黨希望每一名立委的得票不要

過於突出，以免影響同黨候選人的當選，因此在某些狀況下，立委

與政黨的利益有潛在衝突：立委要拉高選票，以求當選且選得漂亮，

而政黨要「平均」每位提名候選的選票，以免某些候選人得票太高，

致使其他候選人落選（Cox and Niou, 1994）。在同黨候選人彼此有

競爭的情況下，立委就有很強的動機去尋求個人選票，甚至於某些

魅力型候選人的個人選票多到不太需要政黨選票即可當選。然而在

新選制下，政黨在每一選區只會提名一名候選人，而候選人也需要

獲得過半數的選票才能當選，因此候選人不僅需要個人選票，也需

要政黨選票的奧援，而由於政黨只提名一名候選人，因此政黨與候

選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亦即都有強烈動機去衝高（政黨與候選人的）

選票。  

舊選制下選區係以縣市行政區域為劃分的基礎，有些選區選舉

人數可能超過 100 萬以上，但是由於同選區有許多立委名額，有許

多候選人參選，因此候選人僅要獲得其中一小部份選民的支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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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譬如台北市第一選區在 2001 年第五屆立委選舉時，總有效票

數 619,102，應選名額 10 席，根據族普基數很保守的估算，
7

                                                        
7. 族普基數＝[選舉人有效票總數/（選區應選名額+1）]+1，參見王業立 (2001, 22)。 

 若參

選人數只比議席數多一人，且每一個候選人的得票都很平均的狀況

下，任一候選人僅要獲得 56,283 票即篤定可以當選，而若參選人數

愈多，或得票數愈不平均的情況下，候選人可以不需要得到 56,283

即可當選。那次實際的選舉中，候選人多達 32 人，結果得票數僅

36,175（得票率僅 5.84%）的候選人即告當選。在如此低的得票率

即可當選的狀況下，立委可以有兩種基本的得票策略：第一是集中

選票策略：集中服務於某一小群選民，譬如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

選民群，如勞工，與其建立深厚的恩庇侍從  (patron-client) 關係，

平常為其選區服務，帶好處給他們，使其在選舉時報以選票支持；

第二是分散選票策略：並不特別服務於某一地區或特定選民群，而

是普遍地服務於所有選民，或者較勤於立法問政，甚或頻上媒體以

博取知名度，如此雖然不會在某一個地區或人群中獲得特別高票，

但集結不同地區與不同選民群的選票支持，也可當選。基本上立委

可以在這兩種策略上作某種程度的混合，或者較偏於第一種，或者

較偏於第二種，若偏於第一種，則可能較偏重服務選區，若偏於第

二種，則可能較偏重立法問政，比較極端的是有些立委只專注於選

區服務（諸如某些南部地區立委），或者反之有些立委只專注於立

法問政（諸如某些都會型立委），但多數都在這兩個極端中選擇某

種比例的混合策略。根據盛杏湲  (2000) 對第三屆立委的研究發

現：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立委強調選區服務，有三分之二強調立法問

政，那些票源愈集中的、黨內競爭愈強的、國民黨籍、新任、是財

經委員會成員的立委會較重視選區服務；至於票源愈分散的、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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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愈小的、小黨或無黨籍、以實現政治理想為目的、資深、是立

法院程序委員會成員的立委愈重視立法問政。  

相對於舊選制下立委的選擇較為自由－可以在選區服務與立法

問政的搭配上作選擇，甚至可以只強調一種方式，新選制之下的立

委代表方式選擇較為受限－他們既無法不作選區服務，也無法疏於

立法問政。  

 (一) 立委選區服務的動機 

在過去一選區有數名立委的情況下，選民可以選擇不同的立委

服務，譬如國民黨選民可以找國民黨立委服務，民進黨選民找民進

黨立委服務，勞工可以找對勞工友好的立委服務，公務員可以找對

公務員友好的立委服務，但是在新選制下，不同政黨偏好與背景的

選民都只能來要求選區內唯一的立委服務，而若立委不提供服務或

掉以輕心，可能馬上失掉這張選票以及連帶的人脈。譬如出席婚喪

喜慶一向是立委很重要選區服務項目（黃秀端，1994），過去在一

選區多位立委的情況下，當選民有婚喪喜慶，可能同時會邀請選區

中的數位立委參加，因此若有些立委忙碌而未出席主人面子也不會

掛不住，但是當選區僅有一位立委的情況下，若立委不出席，主人

面子掛不住，甚至於若立委沒有出席，他的挑戰者出席，則該位立

委會面臨流失選票的風險。因此，在舊選制下部份立委本就有強烈

的服務選區的動機，而此一動機在新選制下更為強烈，不論是立委

主動的想要去作選區服務，或者是立委被動的被要求作選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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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新舊選舉制度比較  

 舊制度1 新制度  

總席次  225席  113席  

   

選舉規則  168席  區域立委  SNTV  

 49席  不分區立委  PR  

 8席  原住民立委  SNTV 

73席  區域立委  SMD  

34席  不分區立委  PR 

6席  原住民立委  SNTV 

   

選區規模  1至13席2  1席  

選區範圍   縣市3 按人口數劃分  

   

選 區 選 舉

人數  

3選區小於10萬  

5選區介於10~30萬  

9選區介於30~60萬  

4選區介於60~90萬  

8選區介於90萬以上  

3選區小於10萬  

大多數選區介於20~30萬  

資料整理：整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  

說明：1. 歷屆立委總席次人數、選區、選區規模有若干變異，這裡以

第六屆立委選舉  (2004 年選舉) 為例說明。  

2. 2004 年立委選舉有 4 個選區僅有 1 席立委因為縣市人口數少。 

3. 人口數過多的縣市進一步劃分為數個選區，如台北市、高雄市

分為 2 選區，台北縣分為 3 選區。  

 

其次，在新選制之下，區域立委在尋求黨內提名時，面對強烈

的競爭，過去在 SNTV 之下，由於選區中的同黨立委不只一席，而

立委又比較容易從自己同黨的候選人手中挖票，因此候選人往往面

臨激烈的黨內競爭。在新選制下，也面對強烈的黨內競爭，但是此



再探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選制改革前後的比較 81 

 

一競爭並非來自於選舉時，而是來自於黨內提名，競爭者可能來自

於地方上有實力的政治菁英  (盛杏湲，2014b：88)。由於新選制下

大多數選區的選舉人數在 20 到 30 萬之間，相對上來講，過去大多

數選區的選舉人數大於 30 萬人，以 2004 年的第六屆區域立委選舉

為例，有超過 21 個選區，154 席  (83.4%) 立委的選區是大於 30 萬

選舉人數（見表一），也就是說，新選制下選區的幅員變小了，且

許多選區與地方民意代表或地方行政首長的選區重疊，或甚至幅員更

小，因此立委在尋求連任時，極可能要面對地方上有企圖心的政治人

物的挑戰，這些人通常在地方上經營許久，與選民之間建立深厚的關

係。且近年來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立委選舉的多數選區都以民

意調查或初選，或某種比例的民意調查與初選的混合方式來決定候選

人，這使得黨內競爭不亞於之前的 SNTV，只不過黨內競爭的時段不

同，但是激烈的情況則相同。而一旦有黨內競爭，立委就必須尋求個

人選票，而尋求個人選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莫過於選區服務，即使選

區服務並非唯一的方法。綜合上述，推論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新選制下的立委比舊選制下的立委更勤於選區服務。  

(二) 立委立法問政的動機 

在新選制下立委強調選區服務的同時，立委更有比舊選制下的

立委強烈的動機去從事立法問政，這是因為幾點原因：  

首先，只作選區服務不足以與地方上有實力的政治人物抗衡，

因為地方上的政治人物本就相當嫻熟選區服務，立委比地方政治人

物更具優勢的是可以利用立法職權之便來圖利選區，如此當立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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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治人物競爭時才具有優勢，
8

其次，由於一選區僅有一席立委，因此若立委提供利益給選區，

很容易去宣稱功勞，不像過去在複數選區下功勞比較難以歸屬，誠

如 Lancaster (1986) 所指出的，選區愈小，國會議員的可辨識性愈

高，因此國會議員與選區的可課責性的連結愈容易，這使得國會議

員提供選區特別好處的動機愈高。換一個角度，由於新選制下一個

選區僅有一席國會議員，若立委怠惰，選民很容易發現，立委很難

避免選民的責怪  (Sheng, 2006)，這使得國會議員有動機去作立法問

政以帶好處到選區。  

 也因此立委除了加強選區個案

服務外，也有動機在立法院透過立法提案、預算爭取以有利其選區。 

第三，只作選區服務不容易獲得 50%以上的選票，因為即便以

服務見長的立委，也很難服務過半數的選民，根據跨國的研究指出，

平均僅有 12%的選民接觸過國會議員，而單一選區選制國家的平均

值略高，有 16%，至於混合制之下的平均值為 10%，而過去臺灣僅

有 8%的民眾接觸過立委（Norris, 2004：241）。因此，立委為了要

獲得過半數的選票，除了以選區服務建立與部份選民緊密深厚的關

係，也必須在立法院中問政，以獲得普遍大多數選民廣泛的支持。  

第四，過去在 SNTV 之下，同黨立委面臨黨內競爭，因此立委

在立法上有走偏鋒以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但是在新選制下，立委

不止要靠個人選票，還必須仰賴政黨選票，因此有動機與同黨立委

在立法院中共同努力立法，與阻擋他黨立法，以創造政黨集體的聲

                                                        
8. 如盛杏湲  (2014b：88) 提到，某位具有地方實力的立委在深入訪談時談到：「我

要跟地方代表來競爭，要跟地方的議員來競爭，要跟地方的鄉鎮市長來競爭，…

我要跟這三種人競爭，我一定競爭不過，除非我要很強。可是競爭不過的理由在

哪裡？第一個現在議員有配合款他有資源…那我們根本沒有一毛錢，資源都沒

有…而鄉鎮市長有行政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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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這不止有助於政黨的聲望，也有利於立委自己的選情（Cox and 

McCubbins, 1993），甚且近些年來因為政黨競爭的激烈，政黨在重

要表決常進行甲級動員並且訴諸黨紀，因此立委若拒不出席立法

院，會冒受黨紀懲處的風險。因此，本研究推出下列假設：  

假設二：新選制下的立委比舊選制下的立委傾向提出法案。  

然而立委一方面要選區服務，又需要立法問政，在時間與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立委必須用經濟有效的方式立法，他可以有以下的

行動策略：第一，將立法權委任給行政部門，借用行政部門的專業

來提出政策方案，而立委只需要對行政院所提出的政策方案，加以

修改其中少數條文，即可以提出自己的提案版本，如此可以以逸待

勞，一方面對選民有交代，另一方面若通過法案又可以宣稱功勞，

也因此立委較少提出新法案或大規模修法，而傾向以小規模修改現

有法規為主。  

假設三：新選制下的立委提案的規模較舊選制下立委提案的規

模來得小。  

其次，立委不止自己擔任提案起草人，同時也可背書其他立委

的提案，擔任共同提案人或連署人，如此一來，不僅立委彼此的提

案都可以達到提案門檻，立委本身也因此可以有好的提案績效，如

果提案通過，更可以向選民邀功。為了提升自己的立法表現，擔任

共同提案人或連署人並非新選制下才有的作法，其實在第六屆以前

就是立委常有的作法，只是在新選制下，立委如此作的動機更為強

烈。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四：新選制下的立委提案較舊選制下的立委提案平均主提

案人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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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委在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的取捨 

誠如上述，在新選制下，立委有強烈的動機作選區服務與立法

問政，然而，立委的時間與資源相對上是有限的，那麼立委在面臨

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無法兩全時，他的因應策略如何？本研究假設

在立委無法兼顧時，立委仍舊會以選區服務為重，因為最後決定立

委連任與否的是選區選民，且立委可以當政黨立法績效的免費搭車

者 (free-rider)，因為有許多同黨立委的努力，但是立委卻無法當自己

選區服務的免費搭車者，因為在新選制下每一選區僅有 1 名立委。 

假設五：在無法兼顧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時，新選制下的立委

比舊選制下的立委更傾向重視選區服務。  

四、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將以第五屆到第七屆立法院（2002 年 2 月到 2012 年 1

月）為分析的焦點，如此方能充分掌握立委從舊選制到新選制之下

問政動機與行為模式的變遷狀況。第五屆是舊制度時期，第七屆是

新制度時期，而第六屆立委雖然是用舊選制選出，但是由於立委多

半以連任為目標，因此當他一上任之後即以下一屆連任為目標，因

此新選制仍會形塑第六屆立委的動機與行為模式，只不過立委仍受

限於舊制度下的選區範圍，以及立法院的總議席數，因此第六屆立

委行為模式會反映出兩種制度的特色，且當愈靠近第七屆立委選

舉，愈會反映出新選制的影響。  

本研究以第五屆到第七屆立法院為觀察焦點，而非將時間點涵

蓋更早以前，除了因為研究可以經濟有效之外，在這個時段臺灣政

黨競爭激烈，同黨立委在立法院中凝聚力都達到一個高點（盛杏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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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因此本研究可以比較有效排除掉各屆立委政黨向心力的差

異對研究造成的干擾。此外，由於這個時段主要政黨對立委提名的

方式比較固定，雖然歷屆有些微差異，但是差異不大，基本上都比

較偏向地方分權而非中央集權，也因此可以有效排除掉政黨提名的

差異對研究造成的干擾。  

本研究僅以區域立委為分析的焦點，因為選制的改革主要是在

區域立委選舉的部份，且本文的主要焦點在於比較立委的選區服務

與立法問政，不分區立委沒有固定選區，雖然有些不分區立委會「認

養」選區而從事選區服務（連勝然，2012），但是其意義畢竟與區

域立委有所不同。  

本研究採用三種合併量化與質化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首

先，有關於立委的選區行為，主要係來自於數波立委助理的調查訪

問，針對每一名立委（立法院正、副院長除外），訪問其一名助理，

此助理以其主任或較資深者為原則。此調查訪問係自我操作式問

卷，請訪員很誠懇委婉說明調查的目的，邀請立委助理接受訪問，

立委助理同意之後，將問卷留置於立委助理處，之後電話詢問填答

進度，大約一個星期由訪員取回，此一方法雖然可能造成一份問卷

由數名助理填答，但由於觀察對象是同一位立委，因此並不會造成

推論的問題。本研究之所以以立委助理而非以立委本人作為調查訪

談對象，主要原因有三：（一）期望立委助理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

立委的行為；（二）針對許多訪談題目（如選區個案服務數目、紅

白帖張數），立委助理可能比立委本人更為清楚；（三）若欲進行

量化分析，必需對立委進行全查，但是要對所有立委進行全查有極

大的難處，只能選取少數立委進行訪問，如此就無法進行量化分析。

本研究總共涵蓋了五次調查：第五屆一波，訪問時間點是在選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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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第六屆與第七屆分別有兩波調查，第一波於第四會期，第

二波於進入下屆選舉之前的三個月內，第六、七屆兩波調查有助於

瞭解立委在選舉與非選舉期間的行為模式，每一次的訪問成功率大約

都在八成到八成五之間，與本研究有關的調查問卷題目見於附錄 A。 

其次，研究者亦進行深入訪談，以瞭解立委面對新選制的感受、

應變策略、以及行為模式，總共訪問 7 位立委，1 位立委助理；其

中 1 位立委與立委助理的訪問係於第六屆底，屆臨第七屆選舉時，

另 6 位立委訪問於第七屆第四、五會期間（2010 年 1 到 3 月），這

6 位立委分別國民黨與民進黨各半。此外，針對之前深入訪談的立

委助理在第七屆時亦再進行兩次的訪談，意在確認之前訪問內容的

有效性。所有受訪對象均在立法院服務過數屆以上，對於立法院運

作與立委問政的狀況相當嫻熟。  

第三，有關於立委的立法問政行為，乃針對立委的法律提案進

行內容分析，主要資料係來自於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  

五、新舊選制下的選區服務比較 

以下說明比較新舊制下區域立委在資源與時間安排、選區服務

的變化，以及當面臨選區與政黨的立場不一致時，立委的因應策略。 

(一) 立委資源與時間的安排 

根據 Fenno (1978) 的經典著作《家鄉的風格》(Home Style)，

國會議員資源與時間的安排，是其選區經營的極重要一環。立委跨

不同的屆期，在資源與時間的安排上見於表二。從表二得知，區域

立委專任助理人數在新選制下略微增加，由平均 9.7 名增加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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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立委專任助理人數的增加，極可能是因應選舉制度改革之後的

需求，立法院於 2007 年 11 月 30 日修改立法院組織法第 32 條，將

原本公費助理人數由當時的 6 至 10 人，增為 8 至 14 人，根據立法

院相關文書，立法的理由是：「鑑於席次減半後，個別委員對於立法

議事之影響力將更強化，且立法委員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制度後，委

員更需要加強選區服務工作，連帶助理人力需求也益形迫切。爰修

正委員公費助理員額由現行 6 人至 10 人修正增加為 8 人至 14 人，

以因應委員問政需求」 (立法院，2007)。而更重要的是立委助理負

責處理選區事務與立法事務的比重改變：選區立委助理佔所有助理

的比重增加，從 61.8%增加到 68.5%，也就是說選區助理從大約 6

名增加到 8 名，同時跟據研究者對立委助理的訪談得知，在選舉時，

立法助理也會臨時編制為選區助理，以因應選舉時更多的選區任

務，甚至於，在選舉時，部分立委國會辦公室僅留守極少數助理，

大多數助理均被調派選區。更值得注意的是，從第六屆立委在面臨

下屆選舉時即明顯表現出新選制的影響，立委自己以及立委辦公室

花在選區的時間比例大幅增加，在第六屆立委面臨第七屆選舉時，

立委花在選區的時間比例約為 57.9%，比前一屆高出近 8%，而到了

第七屆立委面臨第八屆選舉時，立委花在選區的時間高達 63.3%，

若比較第七屆與第五屆立委在選舉時花在選區的時間比例，發現在

第七屆立委自己花在選區的時間高出第五屆立委大約 12.5%。而立

委辦公室所花的時間比例，第七屆也遠比第五屆高出 14.5%，若以

一個星期的工作時數 70 小時計算，平均每週大約多花將近 10 個小

時在選區。  

綜合上述得知，從第六屆立委面臨第七屆立委選舉時，立委即

開始顯現出新選制的影響，在人員編制上，晉用更多選區助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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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比較第六、七屆第一波與第二波立委助理訪問的差異得知，

立委在選舉期間與在非選舉期間在時間分配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在

選舉期間，立委花在選區的時間相對上更多，但是即便如此，第七

屆立委在平常時期，也比在舊選制下的立委在選舉時期，將更多時

間放在選區，顯示在新選制下立委對於選區較舊制更為關注。  

表二   區域立委在時間與資源的安排  

 第五屆 
期末 

第六屆

期中 
第六屆 
期末 

第七屆 
期中 

第七屆 
期末 

專任助理數 9.7 9.4 10.0 11.1 12.0 

選區助理佔助理比例 61.8 1 62.5 63.5 62.5 68.5 

立委花在選區時間比例 50.8 2 50.3 57.9 55.9 63.3 

立委辦公室花在選區的
時間比例 

50.9 n.a. 66.2 n.a. 65.4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5；2006-2008；2011-2012）。  

說明：1. 僅計算專任助理，未計算兼任助理。  

2. 僅計算立委在選區與立法院佔其工作時間的比例，不包含立

委花在自己事業的時間。  

3. 表中數字為百分比。  

(二) 立委在選區服務上的改變 

過去在SNTV制度下，立委就有選區服務的動機，但是在新選制

下，選區服務更為重要。某位立委談到：「[新的選制下] 9

                                                        
9. 括弧乃研究者為了使受訪者的意思完整做的補充。 

 會有比

較多的選區工作增加，因為和選區的緊密性變得更濃，過去複數選

舉區的時候，我們有比較多的人在同一個選區經營，現在每個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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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有一個人，所以我們服務的壓力增加很多，因為你不是只代表

自己本黨的支持者，你要服務所有各不同政黨的人。因為過去的複

數選區，在選區中兩黨的立委都有，所以國民黨的支持者自然會去

找國民黨的委員來服務，而現在他們沒有別人可以找，所以我們必

須不分黨派的服務。」（民進黨南部地區立委）。  

另一位立委談到：「其實在地方上，選民有問題來找你，因為

現在一個地區只有一個立法委員，他都會特別提出說，…只有你一

個，當然會特別找你，…現在區域劃分選民就會說當然我只能找你，

我去找中和去找新店 [的立委 ]，他不一定會幫我辦，但是我來找你

因為你是我們選的，當然你就有義務有責任來協助我們，我認為一

般民眾心裡都有存在這種想法。」（國民黨北部地區立委）。  

立委出席婚喪喜慶一向是選區服務項目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黃

秀端，1994)。而在單一選區之下，立委有與過去有不一樣的政治計

算，許多受訪立委與助理都談到當是單一選區時，立委出席婚喪喜

慶對他們的連任造成更為重要的影響。某位立委談到：「以前我[的

選區]六個[立委]的時候，我雖然是全縣性的，但我知道我只要是第

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每一個都要爭，所以很

多婚喪喜慶沒有特別重要的，助理去跑，因為立委畢竟不用跟縣議

員一樣，那現在更緊密了，別人跑你不跑，現在立委沒有來，[選民]

都知道…」（國民黨中部地區立委）。     

表三的統計數據是區域立委在新、舊制下每星期處理的個案服

務件數以及收到紅白帖的張數。從表中數據可以得知區域立委每星

期服務的個案數自第六屆立委面臨新選制以來即表現出大幅增長的

趨勢，尤其第七屆期中立委服務個案數高達 70 件以上，較第五屆時

增加了五成之多，唯第七屆期末服務個案數卻往下滑落到 50 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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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究竟何以如此？是立委真實的行為改變，還是其它因素造成的

影響？筆者揣測可能的原因在於：在第七屆訪問時已近下屆選舉，

爭取下屆立委選舉提名名單已經揭曉，與以往不同的是，該屆現任

立委尋求初選失利的比例極高，有 10 位立委爭取初選失敗或中途退

出初選，針對這些尋求初選失利的區域立委的服務個案數進行統

計，其平均數為 36.2，中位數是 17.5， 10
遠低於平均值，顯示在不

連任下屆立委的狀況下，立委作選區服務的動機降低，而由於第七

屆連任第八屆選舉的立委減少，致使服務個案數往下滑落。更由於

受訪成功的區域立委助理僅 52 名，因此少數幾位受訪者回答的極端

值就可能造成集體估計值的變化。
11

在立委所收到的紅白帖張數方面，愈到晚近，有稍稍往下滑落

的狀況，由於選制由複數選區改變為單一選區，大多數立委的選區

選舉人數減少（見表一），因此立委收到的紅白帖張數往下滑落是自

然現象。更重要的是立委收到紅白帖之後的因應態度，從表四得知，

愈到晚近，立委對於紅白帖的處理態度更為慎重，立委面對紅白帖

幾乎都參加的比例大幅提昇，在第五屆時僅有不到三成是幾乎全部

參加，到第六屆期中時，有 44.4%的立委面對紅白帖幾乎都參加，

而第七屆立委，即便是在會期中，都比選制改革前面臨選舉時的立

委更來得積極，而到了第七屆立委面臨下屆選舉前幾乎全部參加的

立委比例更高達 53.8%，部份參加與幾乎全部參加比例加起來達到

九成以上，這顯示幾乎所以區域立委都無法疏於選區服務。  

 

                                                        
10. 此數據僅統計區域立委。 

11. 至於是否是因為平均數會過度反應極端值，因此造成不穩定，在此暫且排除此一因素

的影響，因為前面幾波的調查沒有這樣的影響，同時若計算中位數，則得到的結論仍

然一致（參考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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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區域立委平均每星期處理的個案服務件數與收

到紅白貼的張數  

 第五屆  
期末  

第六屆  
期中  

第六屆  
期末  

第七屆

期中  
第七屆  
期末  

個案服務  47.6 54.4 66.2 71.4 50.1 

紅帖  32.0 28.9 n.a. 30.5 23.1 

白帖  47.6 38.4 n.a. 34.2 31.0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5；2006-2008；2011-2012）。 
說明：表中數字為平均個數。 

表四   區域立委面對紅白帖的處理方式  

 第五屆 
期末 

第六屆 
期中 

第六屆 
期末 

第七屆

期中 
第七屆 
期末 

不予理會 0.7 0.7 0.8 0.0 0.0 

禮到人不到 2.2 1.5 0.8 3.4 0.0 

僅偶爾選擇性參加 17.3 15.4 13.7 10.2 5.8 

部分參加 50.4 50.0 40.3 45.8 40.4 

幾乎全部參加 29.5 32.4 44.4 40.7 53.8 

合計 100.0 
(139)  

100.0 
(136) 

100.0 
(124) 

100.0 
(59)  

100.0 
(52)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5；2006-2008；2011-2012）。  

說明：表中數字為平均個數。  

此外，根據深入訪談的結果，得知許多立委服務的種類更為多

元，受訪助理談到：「有時候我們[立委助理]在委員會碰到都會聊天

啊，你最近在忙什麼、我最近在忙什麼…大家都笑笑，……「欸，

我還去抓狗勒！」「欸，你去抓貓啊！」「找小孩啊！」「移電線

桿」「砍了多少樹」……笑談之間可能就這樣過去了，可是其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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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辦公室我自己想一想真的是這樣子的，現在真的就是在做這樣的

事情。」此外，立委助理也談到，以前有些服務案件較為地方性，

委員可能會移轉給與委員關係良好的市議員，但是在新選制下，立

委都認真的接下每一個選區服務的要求。  

由於在深入訪談得到的這個認知，因此筆者想瞭解，究竟立委

助理的說法是普遍現象或特殊個案，因此在調查訪問中，就直接詢

問第七屆立委助理：「有人說，自新選制以來立法委員受理個案的

種類更為廣泛多元，也有人說是較為縮減，請問貴辦公室的狀況

是？」以及「有人說，自新選制以來立法委員受理選民服務的個案

數有所提高，也有人說是較為縮減，請問貴辦公室的狀況是？」訪

問結果如表五與表六所示，由表五得知，84.6%的立委辦公室宣稱

服務個案數增加，僅有 15.4%宣稱沒有改變，而完全沒有是認為減

少的。同樣的，從表六得知，有 73.1%立委辦公室宣稱服務個案種

類更為廣泛多元，僅有 26.9%宣稱沒有改變，而完全沒有認為是縮

減的。此顯示出大多數立委服務個案更為廣泛多元，且服務的個案

數是增加的。  

表五   自新選制以來委員辦公室受理服務個案的個案

數是增加、減少，或沒有改變（區域立委）  

 次數  % 

增  加  44 84.6 

沒有改變  8 15.4 

減  少  0 0.0 

   
合  計  52 100.0 

資料來源：盛杏湲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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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自新選制以來委員辦公室受理服務個案的種類

是更廣泛多元、縮減，或沒有改變？（區域立委） 

 次數  % 

廣泛多元  38 73.1 

沒有改變  14 26.9 

縮減  0 0.0 

   
合計  52 100.0 

資料來源：盛杏湲  (2011-2012)。  

(三) 當立委面臨選區與政黨意見或立場不一致時

的抉擇 

在 SNTV 之下，有時立委與政黨的目的有潛在衝突，因為大的

政黨在一個選區提名不止一位候選人，政黨為了要讓提名的候選人

都當選，因此希望所提名的候選人的得票不要過於突出，只要大致

相等即可，這樣政黨可以讓提名候選人的當選機會提高。然而，候

選人卻想要衝高選票以選得安全，選得漂亮，因為有些眾所看好的

候選人，在選民覺得他很安全的情況下可能落選，或驚險過關；而

候選人若選得漂亮，顯示他的人望，也有利於他往後的政治生涯發

展。也因此，在 SNTV 下的候選人與政黨的目的可能有潛在衝突，

立委可能會尋求個人聲望，而非政黨聲望  (Sheng, 1996)。而在單一

選區下，一般情況下，政黨在一個選區最多提名一位候選人，因此

政黨與候選人是生命共同體，立委有動機去維護政黨的形象，並服

從政黨的立法主導。然而，若政黨的立場與選區的立場有衝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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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會以政黨的意見，或以選區的意見為重？   

從表七可以看到，相當戲劇化的是，若以第六屆中期當作一個

分界點，在此之前，國民黨立委與民進黨立委著重選區或政黨的比

例正好相反，國民黨重視選區或政黨的比例是六比四，而民進黨則

相反的大約是四比六，到了第六屆期中，國民黨與民進黨立委逐漸

趨同，兩黨立委對選區與政黨的重視比例都大約五比五，而在第六

屆底隨著即將進入第七屆立委選舉，兩黨都成為重視選區遠多於重

視政黨。在第七屆立委面臨下屆選舉前，民進黨立委又稍往政黨偏

斜，但重視選區的比例仍高於重視政黨的比例，而國民黨則維持以

選區為重的傾向，此統計數據說明在新選制之下，當立委在選區與

政黨的意見相左時，相較於舊制，立委會更傾向以選區為重。所以

我們會看到在選制改革後的立法院，立委大多時候都相當遵從政黨

的領導立法，在投票表決時，極少跨黨投票；然而對與選區民眾利

益攸關的重要議題上，立委卻可能與政黨的意見相左，例如在美國

牛進口、證券交易所得稅的開徵等議題上，某些國民黨立委並未站

在政黨的立場上護衛黨的立場，反而可能站在選區民眾的立場與政

黨對峙，或者設法修改政黨的立場，此一現象在過去就有，在新選

制下更為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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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區域立委在政黨與選區意見不一致時會優先考

量政黨或選區  

  第五屆  
期末  

第六屆

期中  
第六屆  
期末  

第七屆  
期中  

第七屆  
期末  

國民黨  選區  62.2 51.9 66.7 77.3 75.8 
 政黨  37.8 48.1 33.3 22.7 24.2 
       

民進黨  選區  36.7 51.0 60.0 75.0 53.3 
 政黨  63.3 49.0 40.0 25.0 46.7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5；2006-2008；2011-2012）。  
說明：表中數字為百分比。  

由上述綜合各種測量方式與角度觀察，面臨新選制下的立委確

實對於選區服務更為看重，不僅立委自己花在選區的時間增加，也

投注較多的辦公室時間與資源在選區，並且對於選區服務的個案數

增加，受理服務個案的種類更為廣泛多元，對於選區服務的態度更

為慎重，此外，若選區的意見與政黨的意見不一致時，立委會以選

區為優先考量。綜合上述，在新選制下的立委較舊選制下的立委更

重視選區服務，假設一獲得證實。  

六、新舊選制下的立委立法問政比較 

前述我們看到舊選制下的立委本就有動機去作選區服務，而在

新選制下的立委有更強烈的動機去做選區服務。現在我們將焦點置

於立委在立法院內的提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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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法提案次數與時間 

表八顯示的是區域立委在不同的屆別與會期的提案狀況，從表

八中得知，第五、六屆立委平均每會期僅有 4 到 4.5 個左右的提案，

但第七屆立委每會期的平均提案數有 11.13 個之多，大約是前面兩

屆立委的 2.5 到 2.8 倍之多，顯示在新選制下，立委有更強烈的提出

法案的動機，此證實了假設二：新選制下的立委比舊選制下的立委

傾向提出法案。  

也值得注意的是第七屆立委雖然平均每會期的提案數最多，但

是其變異係數  (1.12) 卻是最小，顯示第七屆立委在提案的自由彈性

較小；相對上而言，第五屆立委雖然平均每會期的提案數最少，但

是其變異係數  (1.46) 卻是最大，顯示第五屆立委在提案的自由彈性

最大，也就是說，第五屆立委有的提案多，有的提案少，而提案少

的立委可以用其他方式（如選區服務）來吸引選票，但是在新選制下，

立委普遍都需要重視立法提案，因此平均提案數的變異較小。 

此外，也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屆的立委都顯示出，在第一會期

時提案數都最多，中間會期逐漸往下滑落，最後一個會期提案數最

少，之所以立委通常在第一個會期提案最為踴躍，極可能是因為立

委在歷經選舉之後，迫不及待地要將自己的競選承諾加以實踐，同

時因為法案屆期不連續的規定，也使立委有動機將欲通過的法案早

早提出，排入議程，以免臨到屆期最後法案塞車，無法過關，而在

最後一個會期，由於即將面臨選舉，因此大多數立委會將時間、心

力與資源放在選區，立法提案因而減少。將此一研究發現比較表二

與表四所顯示的第七屆選舉期間與非選舉期間的選區服務狀況，在

選舉期間立委花在選區的時間愈多  (見表二)，且在選舉期間立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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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白帖的態度更為慎重（見表四），亦可發現在選舉時相對於非選

舉時，立委更傾向於選區服務。  

表八   區域立委平均每會期提案數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第一會期  7.31 (7.91)  6.87 (8.08)  13.97 (14.54)  

中間會期  3.84 (5.45)  4.08 (5.02)  11.34 (12.48)  

選舉會期  1.14 (2.06)  2.83 (5.03)  6.84 (9.05)  

    
合計  4.00 (5.85)  4.45 (5.79)  11.13 (12.52)  

資料來源：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法律提案系統。  

說明：1. 表中數字為平均數，括弧中數字為標準差。  

2. 第五、六屆中間會期指 2-5 會期，第七屆中間會期指 2-7 會期。 

(二) 立法提案規模 

在這部份的分析與前面不同的是，前面的分析係以立委為分析

單位，但這部份的分析係以各屆立法院的委員提案為分析單位，而

且由於委員提案需要一定人數的連署，而大多數提案都參雜著區域

立委、不分區立委與原住民立委擔任主提案人與連署人，因此這部

份的分析並未刻意扣除不分區立委與原住民立委的提案。  

本研究觀察提案規模的方式有兩種，其一是觀察提案的類型是

新制訂法案、大幅修正法案、還是小幅修正法案，其次再觀察提案

的條文數。
12

                                                        
12. 新制訂提案指的是過去未曾有過此法，而由立委或政府自行擬訂的完整法律提案；大

幅修正提案指的是對現有法律作全文修正或 10 個條文以上的部份條文修正提案；小幅

修正提案指的是對現有法案僅作少數幾個條文的修正提案，或 10 個以下的部份條文修

 從表九當中可以發現小幅度修正法案在各屆都佔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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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以上，甚且，此一比例逐漸升高，到第六屆底時達到八成，而

到第七屆時達到八成二，顯示第七屆絕大多數的提案都是小幅度修

正法案。更值得注意的是，立委極少提出新制訂法案，而此一趨勢

到第七屆更達到極致，僅有不到一成是新制訂法。  

接著再以提案的條文數來看各屆立委提案的規模大小，統計結

果見於表十。首先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在哪一屆，立委的提案以 1

到 2 個條文的提案都佔最大多數，高達六成以上，而且到了第七屆，

更有高達四分之三的立委提案是僅有 1 到 2 個條文，此顯示立委提

案的規模相當小，多半是針對舊有的法案進行修正，或對行政院的

提案版本作極少數條文的修正。值得玩味的是如此小規模的提案，

立委不在各自政黨內部的黨團會議中表現立場，以被吸納到黨團或

政府的提案當中，也不在法案討論的過程當中以發言的方式修改法

案，而是大張旗鼓的以提案的方式來表示其立場，這說明了立委表

現自我的意願相當強烈，為了使選民清楚知道是誰的提案，用以宣

傳自己、表達立場與宣稱功勞，因此用比較凸顯的方式來表現。而

此一趨勢，在新選制之立委強調選區服務，又必須立法問政的情況

下，發揮得更是極致，此顯示新選制對立委提案動機的影響是存在

的，它增強了過去選制下立委提案小規模的傾向，此證明了假設三：

新選制下的立委提案的規模較舊選制下立委提案的規模來得小。  

                                                                                                                                
正，譬如「行政院組織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改條文共有 24 條，則為大幅修正

法案；而「行政院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則為小幅修正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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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立委提案類別  (新法案、大幅或小幅修正)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新法案   17.9 12.9  8.9 

大幅修正法案  7.5 6.4 8.5 

小幅修正法案  74.6 80.1 82.6 

    
合計  100.0 100.0 100.0 

  (1655)   (1574)   (2792)  

資料來源：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法律提案系統。  

說明：表中數字為百分比，括弧中數字為立委提案數。  

表十   立委提案的條文數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1-2 個條文  60.9 67.0  73.6 
3-4 個條文  8.8 7.7               8.5 
5-9 個條文  7.1 7.3 5.5 
10 個條文以上  23.3 18.0 12.4 

    
合   計  100.0 100.0 100.0 

 (1625) (1587) (2803)  

資料來源：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法律提案系統。  

說明：表中數字為百分比，括弧中數字為立委提案數。  

表十一顯示的是歷屆委員提案的主提案人數的統計資料，第七

屆立委提案平均主提案人數確實較前兩屆來得高，雖然平均數 3.29

較之第五屆的 2.91 或第六屆的 3.13 並不算高出很多，且第七屆的中

位數是 3.00，第五、六屆是 2.00，但由於第七屆立法院的總席次數

是 113 席，是前兩屆的一半，因此此一主提案人數的增加，顯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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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制下的立委較諸前兩屆，有較高的彼此簽署提案，以衝高提案表

現的動機，此證實了假設四：新選制下的立委提案較舊選制下的立

委提案平均主提案人數較多。  

表十一   立委提案的主提案人數  

 第五屆  第六屆  第七屆  

平均數  2.91 3.13 3.29 

標準差  2.70 2.75 2.49 

中位數  2.00 2.00 3.00 

資料來源：整理自立法院資訊檢索系統國會圖書館法律提案系統。  

七、 新舊選制下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

的取捨比較 

從前面的分析得知，新制下的立委既有動機去從事選區服務，

也有動機去作立法問政，然而，在時間資源有限下，究竟立委會比

較用心在哪一部份工作？本研究詢問立委助理：「如果我們把立法

委員的工作簡單的分為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兩類，並且把選區服務

和立法問政放在天秤的兩端，您認為貴委員在哪一方面的用心比較

多？」表十二顯示在選制改革前後的差異，在選制改革之後，顯然

立委有愈來愈偏向選區服務的趨向。比較第七屆第一波與第二波的

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在選舉期間，立委對選區的關注會明顯較多些，

然而，第七屆立委即便在平常時期所表現出的對選區的關注，也不

亞於第五屆立委在選舉期間對選區的關注。此顯示選制改革之後，

立委對選區的關注較之以前更有過之，而相對上來說，當選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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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立法問政無法兼顧時，立委會犧牲立法問政，畢竟新選制下每一

選區僅有 1 名立委，立委無法推諉塞責，或當免費搭乘者，此證實

了假設五，在無法兼顧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時，新選制下的立委比

舊選制下的立委更傾向重視選區服務。  

表十二   區域立委以選區服務或立法問政為重  

 第五屆  
期末  

第六屆

期中  
第六屆  
期末  

第七屆

期中  
第七屆  
期末  

選區服務  50.4 54.0 n.a. 51.7 61.2 

立法問政  49.6 46.0 n.a. 48.3 38.8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5；2006-2008；2011-2012）。  
說明：表中數字為百分比。  

八、結 論 

本文探討在新舊選制下，區域立委在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的變

遷狀況。研究發現顯示，在舊制下，許多立委有強烈的動機經營選

區，而在新選制下，一選區僅有一席立委，立委更必須深耕選區，

花時間、心力與資源在選區，以建立個人選票，因此經營選區的動

機更有過之。同時在另一方面，立委也有立法問政的強烈動機，一

方面立委有用立法職權去帶好處到選區的動機，以與地方上有實力

的政治人物抗衡，另一方面，為了獲取選區過半數選民的支持，立

委也有尋求政黨選票的動機，因此必須與同黨委員一起在立法院制

訂政策與法律，以建立政黨集體聲勢，有利於自己的連任。   

只是立委雖然有立法問政的必要，卻並非有必要擔任積極發

起、草擬與推動立法的角色，因為立委在立法的資源、時間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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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限制，而行政院是制訂政策與法案的重要部門（盛杏湲，

2014a），且政治上政以黨成，政黨、尤其是執政黨才是制訂政策與

法律的樞紐，立委在立法上表現出對立法問政的關心，提出小規模

的立法提案，然後將大部份的立法責任委諸行政院與政黨，然後扮

演遵循政黨主導的角色。而且一旦立委面臨到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

的兩難時，新選制下的立委較會犧牲立法問政，畢竟新選制下每一

選區僅有 1 名立委，立委無法推諉塞責。  

從上述的分析，發現立委在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方面，既是兩

難，但也互為幫補，兩難表現在立委的時間與資源有限，若將之放

在選區，則極可能疏於立法問政；但是，在另一方面，立委也可能

將攸關選區利益的立法方案提出於立法院，在立法院提案所需花費

的成本不高的情況下，立委之間可以彼此互相幫助，在立法院中帶

好處到選區，過去在舊選制下立委已然表現出上述的行為模式，而

在新選制下，此一代表模式更被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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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本研究使用的調查訪問問卷題目 

A1. 請問貴委員總共雇用多少專職助理？_      位，平均年

資   年。  

 其中國會助理有幾位？      位，平均年資   年。  

 選區服務處助理幾位？      位，平均年資   年。  

A2. 請問貴委員總共雇用多少兼職助理？  (臨時性的不包括在內)  

    位。  

A4. 平均來說，請問貴委員（包括助理）每星期受理多少件選民服

務個案？  

  （包括國會辦公室與選區服務處）______________件。      

A5. 平均來說，請問貴委員每星期收到多少張紅白帖？  

 （包括國會辦公室與選區服務處各種婚、喪、喜、慶的邀請）  

 紅帖      張  

 白帖      張  

A6. 請問您，當貴委員收到紅白帖時，他會怎麼處理？  

□1 不予理會  

□2 禮到人不到  

□3 僅偶爾選擇性參加（委員自己或派代表參加）  

□4 部份參加（委員自己或派代表參加）  

□5 幾乎全部參加（委員自己或派代表參加）  

□6 其它（請說明）                 

B1. 請問您，在立法院會期中，貴委員平均每星期花在下列事項上

的時間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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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立法院中      小時  

 b. 選區         小時  

 c. 自己的事業      小時  

C1. 如果我們把立法委員的工作簡單的分為選區服務與立法問政兩

類，並且把選區服務和立法問政放在天秤的兩端，您認為貴委

員在哪一方面的用心比較多？  

 □1. 選區服務  

 □2. 立法問政  

D1. 有人說，自新選制以來立法委員受理個案的種類更為廣泛多

元，也有人說是較為縮減，請問貴辦公室的狀況是？  

 □1. 廣泛多元  

 □2. 縮減  

 □3. 沒有改變  

D2. 有人說，自新選制以來立法委員受理選民服務的個案數有所提

高，也有人說是較為縮減，請問貴辦公室的狀況是？  

 □1. 增加  

 □2. 減少  

 □3. 沒有改變  

E1. 當貴委員所屬政黨（含無黨團結聯盟）的意見與選區的意見不

一致時，您認為他會優先考慮哪一方面的意見？  

 □1. 選區  

 □2. 政黨（含無黨團結聯盟）  

 □3. 未加入政黨或無黨團結聯盟  

 □4. 是全國不分區立委無特定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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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區域立委每星期處理的個案服務

件數與收到紅白貼的張數統計 

表 B1 區域立委每星期處理的個案服務件數與收到紅

白貼的張數  

 第五屆  
期末  

第六屆  
期中  

第六屆  
期末  

第七屆

期中  
第七屆  
期末  

個案服務  
中位數  

10 30 42 50 45 

極大值  400 1000 650 500 200 

極小值  2 2 0 5 8.5 

      

紅帖  
  中位數  

10 20 n.a 20 20 

  極大值  160 500 n.a 120 100 

  極小值  1 1 n.a 2 3 

      

白帖  
  中位數  

15 20 n.a 25 30 

  極大值  500 800 n.a 150 100 

  極小值  2 1 n.a 0 3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5；2006-2008；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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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ing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Legislative Work of Taiwan’s Legislators: 

A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of Electoral System 

 
 

Shing-Yuan Sheng *

 
  

 
Under the old SNTV electoral system, Taiwan’s district 

legislators have an intensive motivation to pursue personal vote. 

To attain this goal, some legislators make more efforts on the 

activities of constituency service, while others make more 

efforts on the activitie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June 2005, 

Taiwan’s electoral system for district legislators had reformed 

to a single member district plural system. In this article, I 

conduct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focus on district legislators from the Fifth to the Seventh 

Legislative Yuan (from February 2002 to January 2012) to 

explore whether legislators change their behavior because of the 

system reform. Research findings show: legislators under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emphasized even more on constituency 

service. They spent more time and resources on constituency,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constituency service were even more 

cautious. They not only conducted more casework, but also they 

conducted casework much more widely diversified.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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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time, legislators did not ignore legislative work.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resources, legislators engaged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strategically. They delegated legislative 

power to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 They then modified those 

bills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 and proposed their 

own version of bills with only one or two articles. Sometimes, 

they might co-author the bills proposed by their colleagues to 

save time and resources. This legislative style had appeared 

under the old system. It was reinforced under the new system. 

Finally, if they had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legislative work, most legislators were inclined to 

the constituency service. 

 

Keywords:  constituency service, legislative work, electoral reform, 

multi-member district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ingle member district plur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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